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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 

2018 年兩會建議提案及社情民意反映 

             

因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列入國家的重要經濟規劃，工聯會促請

國務院制定特殊的「灣區政策」並設立專責機構，促進區內人流、物

流、資金流及信息流充分流通，全面推進廣東省九個城市與港、澳兩

個特區的城市群結合，便利區內經濟提升，支持港、澳深度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服務國家發展之需，經濟再次騰飛。（詳情見附件） 

 

背景： 

    2017 年 3 月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

規劃，作為灣區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將迎來不可多得的發展機遇，過去一年間各

方建議無數，也有省市的舉措出台，在港提出不少爭取「國民待遇」的意見。有

見《基本法》部份章節及條文，我們建議以參照 1970 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初的因

時因地特別政策制定，容許個別城市發展優勢模式，設立「灣區政策」，既靈活

且合憲合法，符合實際環境，便易操作，同時給予外界進一步開放改革的形象。 

 

   「灣區政策」以利香港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潮中，帶動香港發展更上台階，

給予香港青年希望，也令香港可以成就國家經濟再次騰飛，令大灣區躋身世界灣

區前列。 

 

   「灣區政策」將令該區域成為中國境內更大的特區，形成中國經濟進一步騰

飛的引擎之一，兼收並蓄，並與「一帶一路」共同發展共識互相促進，向全面小

康的目標進發，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共築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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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完善港人內地就業保障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港人到大灣區城市工作的機會將越來越多，希望內

地政府能採取措施，保障及完善港人在內地就業方面的權益，這包括改善港人參

與社會保險供款的保障；要求企業繳納港人住房公積金的供款；取消港人需辦理

就業證規定等，從而有助吸引更多港人特別是年青人到內地工作發展。 

 

1. 增強在內地工作港人參與社會保險供款的保障 

越來越多港人到內地工作時，直接受聘於內地企業，根據《台灣香港澳門居

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的第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與聘僱的台、港、澳人員

應當簽訂勞動合同，並按照《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的規定繳納社會保險費。」

上述法令明文保障了港人於內地工作應得的權益，對國家吸引台、港、澳人才，

保障非本地居民的勞工權益帶來正面作用。而內地不同省市亦因應自身需要，對

來自台、港、澳的職工依法享受社會保險的保障亦有各自的規章。例如深圳市的

《關於台港澳人員在深就業參加社會保險有關問題的通知》；北京市的《北京市

實施＜臺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辦法》。 

 

現時國家《社會保險法》規定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職工在「達到法定退休年

齡時累計繳費滿十五年的，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而對於達到退休年齡而繳費

未滿十五年的職工，按規定：「可以繳費至滿十五年，按月領取基本養老金；也

可以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或者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但法例並沒有明

確規定台、港、澳人士是否可以像內地居民般繼續供款，以滿足領取社會保險的

要求。 

     

一般而言，在內地工作的香港人如果因勞動關係中止而回港，但社保繳費不

滿十五年的話，通常只能保留其社保個人帳戶，待再次回內地就業時，繳費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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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累計計算，或者該職工經書面申請終止社會保險關係，將其社會保險內個人

帳戶儲存額一次性支付給當事人。由於港人沒有內地戶籍，又因勞動關係終止而

沒有內地企業單位替他繼續繳納保費，港人便沒有渠道可繼續供款，以在達到退

休年齡時可享受國家的退休保障。但內地人如果失業時，仍可以透過戶籍所在地

的街道繳納個人的社保供款，等到供滿十五年後，便能申領退休金。 

 

由於港人現時參與內地社保仍處於起步階段，上述的問題仍未見突出。但鑑

於在可預見的將來，粵港兩地人員交流將越來越頻繁，港人如長期留在內地工作，

便不會參與香港強積金供款。在現行的機制下，一些長年留在內地工作，但未能

於退休年齡前供滿十五年社保的港人，既未能領取內地的退休金，也不能享受香

港強積金的退休保障。 

 

為鞏固港人在內地工作的福利保障，內地應該容許港人終止與內地企業的勞

動關係後，可繼續參與社保供款的機制，保障在內地就業港人的退休生活。就此，

建議如下：港人未能在內地工作期間供滿十五年社保，除了讓他們一併領取其社

會保險內個人帳戶的供款外，國家社保管理部門亦可讓他們選擇在原工作地點內

的社保經辦單位開設個人供款帳戶，讓他們能像內地居民般繼續為其社保供款。

對於已達退休年齡而未達十五年供款年期要求的港人，可允許他們買斷剩餘的社

保年期。而當中的細節，如繼續供款的每月供款金額要求、是否需要設立最低已

供款年期，才可讓港人於其終止在內地勞動關係後續供社保，社保管理部門可按

需要設限。 

 

2. 完善內地工作港人參與內地房積金的供款措施 

為便利港人在內地工作、生活等方面，國家推行多項新措施，包括 2017 年

12 月份，國務院港澳辦宣佈在內地工作的港人僱員，可參與住房公積金的供款，

但這項新規定只是容許港人僱員自行參與住房公積金的供款，企業無須像為內地

僱員那樣要參與住房公積金的供款，如果只是單靠港人僱員一方的獨自供款，供

款金額太低，根本未能得到合理保障，而很多城市例如深圳、東莞等地方，更是



頁 4 / 10 

 

不容許參與住房公積金供款的港人僱員向銀行申請低息購樓貸款，這對港人僱員

而言毫無吸引力。 

 

工聯會建議內地應該明確規定企業需為港人僱員繳納同等比率的供款金額，

而所有供款歸港人僱員戶口，並容許港人僱員透過這筆費用購買內地樓宇時，獲

得銀行的低息信貸，以便港人僱員能在內地安居樂業，增加港人僱員對國家的歸

屬感。 

 

3. 取消港人在內地就業時需辦理就業證要求 

國家在 2005 年 6 月 2 日經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第 10 次部務會議通過的，於同

年 10 月 1 日實施的第 26 號令《台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第四條

規定：台、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實行就業許可制度，用人單位擬聘僱或者接受

被派遣台、港、澳人員的，應當為其申請辦理就業證；這項制度實際上延續 1994

年版的管理規定第五條規定。但香港及澳門已經回歸祖國，在一國範圍內，再沒

有必要強制港澳人士需辦理就業證，這從法理上來說實屬不妥。 

 

工聯會建議取消港人內地就業時，需要辦理就業許可證的制度，從而促進大

灣區港人就業的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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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二、提高國民身份認同及便利在內地出行 

隨著「一帶一路」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大力推廣，香港與內地更緊密交

流趨勢已不可逆轉，特別是香港已經回歸祖國 20 年，加上內地近年數碼科技發

展迅速，希望能深化香港與內地的交流以及加強港人國民身份認同尤為重要，建

議簡化港人利用其「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俗稱回鄉證）在內地辦理各種

事務手續，包括乘搭高鐵便利、數碼認證的身份等等便利。 

 

1. 簡化港人利用回鄉證在內地辦理各種事務手續 

現狀：隨著香港回歸祖國，特別是內地近年數碼科技發展迅速，港人在內地

生活或工作時，應該享受到應有的公民待遇，這有助提高港人國民身份的認同。

目前有幾十萬港人在內地生活或工作，他們面臨著許多不便，尤其在處理一些日

常生活的事務上，例如乘坐高鐵和動車時，由於回鄉證號碼只得 9 位數字，與內

地人身份證上 18 位數字不同，港人不能憑回鄉證在自助售票機上取票，需要到

人工櫃台辦理，經常遇上「大排長龍」情況，這非常不便，另外，港人也不能在

網上購票後，像內地人一樣憑身份證刷卡上車再無需領取車票的便利。 

 

工聯會建議國家可考慮將回鄉證號碼納入內地數碼科技網絡體系的身份辨

別系統，以便利港人在內地辦理各種事務。 

 

2. 提供港人長者內地乘車優惠待遇 

隨著大灣區交通措施完善及發展，已逐步形成一小時生活圈的城市群，加上

內地居住環境較佳及生活便利等因素，越來越吸引香港長者返內地退休生活，但

現時大灣區內只有珠海、東莞、惠州及江門等城市提供港人長者免費乘車優惠待

遇，其他城市沒有這項優惠政策。反觀香港政府推出長者「兩元乘車優惠」政策，

內地長者只要憑身份證購買一張香港長者八達通卡，便能享用這項優惠措施。 



頁 6 / 10 

 

 

工聯會建議國家能考慮先在大灣區 9 個城市推行港人長者乘車優惠，讓港人

長者與內地長者都享受同樣優惠，促進民心回歸及提高身份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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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三、向內地港人提供醫療保障 

隨著粵港兩地交流日益頻繁，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 2016 年按出入境管制站

劃分的離港本港居民達到 91758 千人次，加上國家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

經濟規劃，將打造粵港澳三地一小時生活圈，勢必吸引更多港人前往大灣區發展

及居住生活，如此頻密的往來，港人一旦遇到交通事故或者患病，醫療保險變得

極為重要。所以，工聯會提議內地開放給港人購買內地基本醫療保險，解決港人

在內地就醫時醫療費用高昂的問題，至於選擇在內地定居的港人退休長者，則建

議特區政府為他們購買及支付醫療保險，或者將「醫療券」使用範圍擴展到內地

城市的甲級醫院，減少長者返港看病的次數，可減輕香港公營醫院的壓力，另外，

提議兩地政府成立跨區域的救護車服務，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跨區域的醫療服

務。 

 

1. 讓港人參與內地醫療保險 

隨著國家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加上內地高鐵網絡完善以及高速公

路發展，很快實現粵港澳三地一小時生活圈，勢必吸引兩地交往更加頻密。在如

此頻密的往來當中，港人一旦遇到交通事故或者突然患急病，醫療保險變得極為

重要。由於現時港人未能參加內地的醫療保險，如果在內地就診時，需要支付昂

貴醫藥費，這對港人特別是退休的長者而言，是一項沉重負擔。 

為體現中港一家的精神，以及為港人在醫療上提供「國民待遇」的資格，希

望國家可研究開放試點，在較多港人聚居的廣東省，讓港人參加「城鎮居民基本

醫療保險」，從而透過「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使到港人得到內地的基本醫療

支援保障。在試點實施的初期，「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保費中政府補助及個

人供款的份額可由投保港人承擔，日後可透過協商，討論香港政府以何種形式為

港人提供保費資助。 

「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為既有制度，無須兩地政府額外設計，如港人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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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納入有關保障，相信可減少港人在內地生活時的憂慮以及他們在醫療上的負擔，

亦能避免港人長者被迫回流香港，影響他們安寧的退休生活。有關措施亦可彰顯

國家體恤港人需要，有助增強港人對國家的認同。 

 

2. 建議特區政府將「醫療券」使用範圍擴展至內地城市甲級醫院，

或者為香港長者支付購買內地醫療保險的費用。 

據不完全統計，現時有數萬名港人長者在內地退休定居，他們面對最大困難

是醫療問題，由於港人在內地未能享受醫療保險的保障，一旦有病看醫生時，需

繳交昂貴醫療費，這對長者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而長者病痛又特別多，他們只

好被迫返港看公立醫院的醫生，這對長者特別是一些行動不便長者而言造成非常

大困擾，同時，也加重公立醫院的工作壓力。 

工聯會經過多年的爭取，特區政府於 2015 年 10 月將「醫療券」使用範圍擴

至深圳港大醫院，不少長者對此表示歡迎，認為該項措施體現了粵港兩地融合精

神，也是特區政府打破福利不攜的原則，但這項措施只是在深圳定居的香港長者

受惠，居住在其他城市的香港長者仍要長途跋涉到深圳才能使用這項服務。工聯

會建議特區政府應盡快將「醫療券」使到範圍先擴展到大灣區城市的甲級醫院使

用，然後再逐步推展到其他內地城市。 

另外，提議特區政府應與國家有關部門磋商，容許港人可購買內地基本醫療

保險，至於一些長者方面，特別是申領「廣東計劃」或者「福建計劃」長，特區

政府可考慮代他們繳納有關保險，減輕這些長者這方面的支出，讓香港長者能夠

在內地安享晚年。 

 

3. 設立跨區域救護車服務 

隨著港珠澳大橋即將開通，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再加上內地開放自由行，

每年數以十萬計內地人到香港旅遊及經商，而港人返內地定居、探親、旅遊或經

商人數也不少，兩地居民往來更加密切。當港人在內地遇到交通意外事故或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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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疾病時，由於港人暫時未能享受內地醫療保險，需支付昂貴醫藥費，所以，港

人均希望第一時間返港接受治療，現時港人只可以先乘搭內地救護車到達深圳有

關口岸，然後辦理出入境手續，再轉乘香港救護車到醫院，未能直接乘搭救護車

到達香港醫院，這對病人而言是相當周折。 

同樣情況，當內地居民在香港遇上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疾病入院時，他們不是

香港居民，需支付高昂醫藥費，如果內地居民擬離港返內地治療時，他們不能乘

坐救護車到達香港口岸再轉乘內地救護車，因為香港救護車由消訪處負責管理，

法例明確規定香港救護車只能接送病人到最近醫院就醫，而不能送至其他地方，

故此，內地居民只能租用普通兩地牌的車輛，而這些兩地牌車輛未能提供基本的

醫療設施，對病人而言缺乏保障。所以，建議兩地政府部門應商討成立跨區域的

救護車服務公司，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跨區域的服務。 

 

4. 在高鐵車箱內增設位置擺放救護擔架 

隨著內地高鐵網絡高速發展，特別是高鐵網絡即將直通香港，使到人們生活

和出行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工聯會內地中心接獲幾宗港人求助後發現，高鐵列

車是不容許擺放救護擔架床，當一些港人在內地突然病發後，需要緊急護送返港

治療，特別是一些重病症的患者，不能乘坐飛機，只好選擇乘搭最快捷的高鐵這

種交通工具，但目前高鐵列車尚不能放置任何救護擔架的位置，這對病患者非常

不便。 

工聯會建議：鐵路公司能夠在高鐵的車廂設置可移動擺放擔架位置，即像飛

機那樣一旦有需要時，可隨時折除座位安排救護擔架床，方便有需要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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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四、促進灣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及信息流的流通 

 為配合大灣區的發展，工聯會建議進一步簡化及融洽灣區之間城市人流、物

流、資金流及信息流方面的流通，以促進灣區的經濟發展活力。 

1. 取消銀行櫃員機跨境提款手續費 

香港銀行卡在內地櫃員機提款時，內地銀行會代香港發卡銀行收取異地取款

的手續費，每次金額由 20 至 40 元不等；同樣情況，內地銀行卡在香港櫃員機提

款時，香港銀行也會代內地發卡銀行收取客戶的手續費，但現時內地的銀行卡在

內地不同省份或城市存取款項時，已經取消收取相關手續費的規定，所以，工聯

會也建議取消提款手續費，增強兩地資金流通。 

2. 放寬攜帶現金出入境限額及匯款金額上限 

隨著大灣區經濟發展及融洽，現時規定港人每日只可攜帶人民幣 2 萬元出入

境，不利於兩地居民交流及商業活動，而且這項限制已經多年沒有放寬，工聯會

建議能放寬到每日 5 萬元上限，另外，港人匯錢到內地，有關法例也限制每年只

可以匯款 5 萬元美金的等值外匯，同樣也不利大灣區經濟活動，也希望能放寬。 

 

3. 取消長途電話收費 

近年內地手機已經取消不同城市或省份的漫遊收費，甚至也大幅降低到香港

漫遊費用，但香港手機的內地漫遊收費依然高昂，內地手機的香港漫遊收費也偏

高，相信隨著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區內人流物流越來越繁密，有必要研究

取消兩地的長途電話收費，促進信息流通。 

 


